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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應COVID-19(武漢肺炎)疫情，貴單位如辦理機構外籍看護
工繼續教育訓練查核作業，請依說明段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練認證繼續教育及登錄辦法第21條

第2項規定略以，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
8款至第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7條規定引進長照機構內
之外籍看護工，每年應完成至少20小時之繼續教育課程，其
中應包括消防安全、緊急應變課程至少4小時，傳染病防
治、性別敏感度及多元族群文化之課程至少2小時。

二、因應COVID-19(武漢肺炎)疫情，主管機關於110年12月31日
前辦理前述繼續教育積分查核作業時，機構外籍看護工於
109年之繼續教育時數得以109至110年完成40小時繼續教育
認列。

正本：基隆市衛生局、臺北市政府衛生局、新北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
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苗栗縣政府長期照護管理中心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彰
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林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嘉義市長期照顧管
理中心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長期照
護管理中心、宜蘭縣長期照護服務管理所、花蓮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連江縣衛
生福利局、金門縣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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